


 

二、会议的出席情况 

1、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6人，代表股份286,526,435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70.0959％。 

其中： 

（1）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，代表股份285,012,735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69.7256％。 

（2）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2人，代表股份1,513,700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3703％。 

（3）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3人，代表股份1,513,800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0.3703％。  

2、公司部分董事及监事出席本次会议； 

3、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； 

4、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。 

三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

1.00 关于聘任2024



 

2、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

法律意见书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               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


